
1.依據（114）學年度「三商美邦菁英計畫大專院校學生團體保險」條款第九條規定，已參加本保險的學生中途喪失學籍時，保障至喪失

   學籍的月終之日午夜十二時為止。

2.退費方式：於退學核准日起至當學期結束止，持學生團體保險收據（繳費單）及身份證件，至衛保組申請退費，退費金額請見「學生團

退學核准月份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

退費金額(元) 645 516 387 258 129 0 645 516 387 258 129 0

114年

德育護理健康學院

已註冊退學生退費事項說明

114學年度已註冊退學生「學生團體保險自付額」退費對照表

115年

   體保險自付額」退費對照表。


